
 

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 
 

一、 总 则 

为更好地组织和动员热心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志愿服务

的形式参与本基金会的有关活动，加强对本基金会志愿者工作的管理，根据本基

金会章程和宗旨所确定的工作内容，制定本办法。 

为了保障基金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我们只在阶段性工作或活动中招募志愿

者，不属于常态工作，由人事总体统筹管理，需求部门单独招募。 

 

二、 志愿者与志愿服务 

2.1  本基金会的志愿者是指：不计物质利益，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自愿为

本基金会的活动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个人或团体。 

 

2.2 本基金会的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用自己的时间、技能，在不为物质报酬

的前提下，自愿无偿地按照本基金会的工作要求提供的相关服务，主要是协助本

基金会从事以下工作： 

⚫ 线下活动志愿者：公益慈善晚宴或路演的筹款相关活动等 

⚫ 远程语言类志愿者：翻译、英文校对等 

⚫ 远程法务类志愿者：合同审定、起草咨询、业务咨询、个别业务办理等 

⚫ 办公室志愿者：财务凭证装订、票据核对、报告扫描等 

⚫ 为志愿服务项目提供组织、协调、宣传等服务 

⚫ 提供符合本基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其他公益服务 

 

2.3  志愿者不在本基金会领取劳务报酬。 

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所发生的食宿、交通等必要费用由本基金会承担。 

根据志愿服务项目的情况，如有需要，本基金会可以向志愿者提供一定的交通补

助。 

 

2.4 志愿者的基本条件： 

⚫ 年满十八周岁，身体健康 

⚫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神 

⚫ 具备与所参加的志愿服务项目及活动相适应的基本素质 

⚫ 遵纪守法 

 

三、 志愿者的权利、义务和理念 

3.1 志愿者的权利： 

⚫ 参加本基金会提供的培训 

⚫ 要求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 就志愿服务工作向本基金会提出建议和意见 

⚫ 申请退出志愿服务 

⚫ 相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3.2 志愿者的义务： 



 

⚫ 遵守法律、法规，不违反道德准则 

⚫ 遵守本基金会的相关规定，不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赢利为目的或违背本

基金会章程和宗旨的活动 

⚫ 服从本基金会对志愿服务工作岗位的安排 

⚫ 服从本基金会的指挥和调配，认真完成志愿服务工作任务 

⚫ 服从志愿服务期间所在团队的管理 

⚫ 履行志愿者服务承诺，维护本基金会和志愿者形象 

⚫ 服务时应尊重受服务者的权利，对因服务而获取的信息应予以保密 

⚫ 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金会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 志愿者的申请、招募与退出 

4.1招募与管理 

需要大批量志愿者的活动，向合作伙伴或春晖博爱互动的社群发出志愿者需求，

进行公开招募或者由合作伙伴推荐，后志愿者确认申请的，以单位为合作对象的，

和春晖博爱整体签订保密协议；以个人为志愿者申请的，签订志愿者协议。 

通过官网或电话直接申请报名成为我们机构的志愿者的社会大众热心群众，将进

入我们的志愿者数据库，在需要时进行联系，确认参与意愿，签订志愿者协议。 

之后志愿者使用的部门负责为其做春晖博爱介绍和业务培训，进行工作分配。 

志愿者在项目结束后可自愿退出志愿服务。项目进行过程中，志愿者欲终止志愿

服务时，需向本基金会秘书处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方可退出。 

 

五、 志愿者的激励 

本基金会对在开展活动中提供良好服务、表现出色的志愿者，采取以下激励办法： 

⚫ 颁发志愿者证书 

⚫ 将志愿者的表现和工作成绩反馈给其所在的单位 

⚫ 为志愿者做出实习或推荐鉴定 

 

六、 附 则 

本办法的拟定、解释、修订由本基金会人事负责。 

本办法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施行。 


